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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依法治国”理念的形成考释

郑延谱

（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，北京１００８７５）

　　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，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八 届 四

中全会通过了全会公报，再次明确，要全面推进依

法治国；同日，还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

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“依法治国”被提升

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然而，何谓依法治国？其基本

要求是什么？依法治国的概念是何时形成的？何

时成为一项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的？对于这些问

题，学术界还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而在实践的

意义上，理清依法治国理念的来龙去脉，考察其涵

义、地位、要求的演变过程，对于实现依法治国，建

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。

一、概念源流

（一）最早提出者是谁？

对于依法治国的概念何时提出，学术界存在不

同看法。不少人认为，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以 前，中 央

文件和领导人都没有过“依法治国”的提法，是李步

云教授当年的一篇文章，发出了依法治国的第一声

呼喊①。从 现 有 文 献 资 料 来 看，这 种 看 法 并 不 准

确。最早直接使用依法治国一词的，应当是被誉为

社会主义法制奠基人之一的彭真。具体过程如下：

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，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在 北 京 召 开，
全会公报首次提出：为了保障人民民主，必须加强

社会主义法制，做到“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

严，违法必究。”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显露

端倪。不过，全会公报中并未出现“依法治国”的字

眼。１９７９年９月１日，彭真在中央党校作《关于社

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》的讲话，在该讲话中，彭真

提出：“现在要依法办事，依法治国，你是领导，不懂

法怎 么 行？”该 讲 话 刊 登 在《红 旗》杂 志１９７９年 第

１１期②。在彭真于中央党校发表关于法制建设的

讲话三个月后，《光明日报》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日发

表了李步云、王德祥和陈春龙合作撰写的《要实行

社会主义法治》一文。据说，该文原题目为《论依法

治国》③。显然，无论该文原题目是否是《论依法治

国》，从时间上看，都不影响依法治国这一词语是由

彭真首先提出的结论。
（二）是如何推广的？

目前学术界对“依法治国”这一概念是如何推

广的语焉不详，更多谈论的是从１９７９年末展开的

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。实际上，“依法治国”这
一概念正是 在 这 场 大 讨 论 中 潜 移 默 化、逐 渐 推 广

的。最初，学 者 们 使 用 的 是“以 法 治 国”的 概 念。

１９８０年，方立发 表 文 章《加 强 社 会 主 义 法 制，以 法

治国》④，１９８１年，王 强 华 发 表 论 文《试 论 以 法 治

国》⑤。“以法治国”与“依法治国”二者只有一字之

差，且基本含义相同，可以等同看待。当然，仔细品

味，二者给人的感受还是略有不同，前者似乎更强

调法的工具性，而后者则突出了法的准据性，因此，
后者更符 合 法 治 社 会 的 需 求。这 恐 怕 是“依 法 治

国”最终取代“以法治国”的原因。１９８２年，李步云

发表论文《法治概念的科学性》，明确提出了“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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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国”的 概 念，但 仍 然 将 其 与“以 法 治 国”等 而 视

之①。１９８３年，吴 澄 发 表 论 文《新 宪 法 与“以 法 治

国”———再论法治还是人治问题讨论的重大现实意

义》，使用的仍然是“以法治国”而不是“依法治国”
一词②。１９８５年，舒炳麟发表论文《论邓小平法制

思想的核心———依法治国》，将邓小平在不同时期、
不同场合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讲话宗旨概括

为“依法治国”③。这 是 依 法 治 国 概 念 第 一 次 在 学

术论文的标题中出现。此后的１１年里，以法治国

与依法治国 两 个 概 念 一 直 不 温 不 火 地 并 用，直 到

１９９６年依法治 国 被 定 位 为 治 国 方 针，这 种 局 面 才

被打破。
在学术界探讨依法治国问题的同时，实务部门

也在探索法制建设的道路，并尝试使用依法治国一

词。１９８５年６月，中 央 宣 传 部、司 法 部 发 布《关 于

向全体公 民 普 及 法 律 常 识 的 五 年 规 划》。中 共 中

央、国务院在转发该规划的通知中要 求“在全体人

民中树立各种遵纪守法的榜样，创造依法治国、依法

办事的良好气氛。”这是依法治国概念第一次在中央

文件中出现。此后，与依法治国呼应的依法治省、依
法治市、依法治环境等依法治理概念纷纷出现。

（三）概念的普及

关于依法治国这一概念何时迅速普及，目前学

术界也缺乏交待。从时间上看，这一概念迅速普及

应当是在１９９７年，在学术界表现为在标题中有“依
法治国”字样的研究成果急剧增加。据中国知网统

计，１９９５年，公开发表的标题包含依法治国字样的

学术论文仅有４篇，１９９６年增加到９２篇，１９９７年

急剧增加到２４２篇，此后增长速度更为迅猛。与此

同时，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，依法治国这一概念的

使用频率也同步增长。从“依法治国”在学术界和

日 常 工 作 生 活 中 的 使 用 频 率 可 以 得 出 结 论：在

１９９６年以后，依法治国一词迅速普及，成为一个为

公众熟知的固定用语。

二、作为治国方略的发展过程

依法治国在何时被确定为治国方略？它 经 历

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？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看法。

笔者认为，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，依法治国作为一

项治国基本方略，其提出和最终形成是一个循序渐

进的过程，经历了从“以法治国”到“依法治国”，从

“重要方针”到“基本方略”，从“党的主张”到“法律”

的发展变化 过 程，并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落 实 和 全 面 推

进，被确定为治国方略的时间则应当是１９９６年。

（一）从“以法治国”到“依法治国”

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９日，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

法律知识讲座上发表讲话，指出要“以法治国”。这

是依法治国朝着治国方略方向发展的萌芽，此前关

于这一命题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和局部实践阶段。

１９９６年２月８日，中 共 中 央 再 次 举 办 法 律 知

识讲座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家福作了题为

《关于依法治国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

实践问题》的讲座，对依法治国的内涵进行了全面

阐述④。江泽民在 讲 座 最 后 发 表 讲 话 指 出：“依 法

治国，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

事务的重要方针。”⑤通过该讲座和江泽民的讲话，

“依法治国”这一用语正式取代了“以法治国”，这表

明，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基本方略的理论准备已

经基本成熟，而江泽民的讲话，则是国家领导人第

一次将依法治国定位为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

事务的方针。

（二）从“重要方针”到“基本方略”，从“党的主

张”、“政府目标”到“宪法规定”

１９９６年３月，八 届 全 国 人 大 四 次 会 议 通 过 了

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九五”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

目标纲要》，明确提出了要“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

义法治国家”。在这次会议上，依法治国再次被定

位为“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”。

１９９７年９月，江 泽 民 在 中 共 十 五 大 报 告 中 再

次强调要“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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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依法治国确定为“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

略”①。这标 志 着“依 法 治 国”正 式 成 为 治 国 基 本

方略。

１９９８年３月，九 届 全 国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批 准 的

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了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

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②。

１９９９年３月，九 届 全 国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对 宪 法

进行了修改，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

写进宪法③。同时，田 纪 云 在《关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

国宪法修正案（草案）的说明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将‘依

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’写进宪法”，是为

了“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”④。这样，九届全国

人大二次会议不但再次将“依法治国”定位为治国

基本方略，而且赋予了这一治国基本方略最高级别

的法律效力。
（三）从确立到全面落实和推进

２０世纪末，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治国基本方略，
在我国实 现 了 从 党 到 政 府 再 到 宪 法 的 全 面 确 立。
进入２１世纪后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则进入全面落

实和推进阶段。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：

１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，党 的 十 六 大 明 确 提 出，全 面

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：“依法治国基本方略

得到全面落 实”⑤。这 就 清 楚 地 表 明，全 面 落 实 依

法治国是此后党领导人民的奋斗目标之一。

２．２００４年９月，胡 锦 涛 在 首 都 各 界 纪 念 全 国

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５０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：要“更

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

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，统一于社会主

义现代化建设的全 过 程”⑥，将 依 法 治 国 与 坚 持 党

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联系在一起，为全面落实依

法治国基本方略指出了方向。

３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，党的十七大肯定了过去五年

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了切实贯彻，同时指出，为

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，还必须继续深

入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⑦。

４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，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

提出，要在十六大、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

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，其中包括“全

面推进依法 治 国”，使“依 法 治 国 基 本 方 略 全 面 落

实”⑧。在这次会议上，首次提出了“全面推进依法

治国”的口号。

５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，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

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

的决定》，重申要“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

家作主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”，要
“坚持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共同推进”⑨。

６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，党 的 十 八 届 四 中 全 会 召 开，
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全会形式专门研究推进

依法治国的问题。这次会议的公报对全面推进依

法治国的必要性，必须贯彻的精神、必须遵循的指

导思想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、任务，党的领

导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，以及如何在具体司法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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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落实依法治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①。同时，
在大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

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，还对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

标必须坚持的原则作了明确阐述，并就如何全面推

进依法治国进行了总的部署②。
基于上述文献考察，笔者认为，“依法治国”在

１９９６年已经被确定为治国方略，因为在这一年，党

和国家已经将依法治国定位为党和政府管理国家

和社会事 务 的 重 要 方 针，而“管 理 国 家 的 方 针”和

“治理国家的方略”在具体内容上并无明显区别，只
不过后者叙事显得更为宏大。至于１９９７年，则 应

当认定为是依法治国被正式冠以治国“基本方略”
之名的一年。１９９７年 之 后，是 努 力 落 实 和 推 进 这

一治国基本 方 略 的 时 期，２０１４年 则 可 以 视 为 全 面

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元年。

三、涵义及要求

关于依法治国的涵义，学术上存在不 同 看 法，
党和政府领导人及文件中也有不同表述。最早的

观点认为所谓依法治国（以法治国），就是依（以）人
民意志治国③。此后依法治国的涵义不断深化，有

学者将其界定为：“所谓依法治国，就是指依照体现

人民意志，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，
而 不 是 依 个 人 意 志 办 事，按 领 导 人 指 示 管 理 国

家。”④１９９７年９月，在 党 的 十 五 大 报 告 中，“依 法

治国”的涵义被界定为：“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

下，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，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

理国家事务，管理经济文化事业，管理社会事务，保
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

主的制度化、法律化，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

人的改变而改变，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

而改变。”⑤
在探索依法治国涵义的同时，学术界以及党和

政府也在总结依法治国的要求。早期，学者们只是

认为依法治国离不开党的领导，同时也指出，依法

治国还要求 党 在 宪 法 和 法 律 范 围 内 活 动⑥。在 党

的十六大报告中，江泽民也明确指出：“党的领导是

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 法 治 国 的 根 本 保 证”⑦。此 后，
党 对 依 法 治 国 的 要 求 的 认 识 逐 渐 全 面 和 深 化。

２００４年，胡锦涛 在 首 都 各 界 纪 念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

会成立５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：“依法治国首

先要 依 宪 治 国。”⑧２００７年，在 党 的 第 十 七 次 全 国

代表大会的报告中，依法治国的要求被进一步细化

为：坚 持 科 学 立 法、民 主 立 法，加 强 宪 法 和 法 律 实

施，推进依法行政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，形成自觉学

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各级党

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⑨。
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，依法治国的要求则被概

括为坚持五条原则，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

持人民主体地位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坚持依

法 治 国 和 以 德 治 国 相 结 合，坚 持 从 中 国 实 际

出发瑏瑠。
总之，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，依法治国 的 涵 义

的确定，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，由形式到形式

与实质相结合，由学术界定到中央文件正式界定的

过程。而依法治国的要求的确定，则经历了一个由

简单强调党的领导，到基于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和

中国的实际情况全方位加以明确的过程。

（责任编辑　蒋重跃　责任校对　蒋重跃　侯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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